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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12日

（2018）浙0110民初18217号
申屠军：本院受理的原告蒋美琴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8）浙 0110 民初 18217 号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本
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535号

侯燕飞、何红枝：本院受理原告杜加水诉被告
侯燕飞、何红枝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
初 105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587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周罗丹、董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9587 号民事裁定书。本院
裁定：驳回原告周罗丹、董阳起诉。已预收的本案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704 元，退还原告周罗丹、董
阳。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8468号

黎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黎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公告
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 10 时 00 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4929号

黄诗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醇溪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黄诗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张志君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鄞州区徐
戎路 126 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六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985号

丁士林、杨雨梦：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尚林禾
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213 民初 398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10055号

赖妙丽：本院受理原告汪永成诉被告林烨铭、
赖妙丽、绍兴上虞立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章镇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3584号

邹楼、程小杏：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3 民 358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60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三浃瓦楞箱厂的申请
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80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十丰农产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十丰农产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
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收到 2 位债权人申报的
债权，共计 2365221.18 元，已经本院裁定全部确
认。温州市十丰农产品有限公司已停止经营，经
管理人调查，被申请人温州市十丰农产品有限公
司名下的财产为现金6863.75元及江淮牌小型汽车
一辆（下落不明）。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十丰农
产品有限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裁定宣告温州市十丰农产品有限公司破
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468号

傅士凤：本院受理原告徐海玲与被告傅士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5468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499号

杭州祺达工艺鞋厂、李小良：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福鑫印务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449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952号

宓财良：本院受理原告诸葛利帆与被告宓财
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4952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8273号

宁波贝世康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贝世
康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波贝
世康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欠款 112000 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利息按照月利息 2%的标准，从 2016 年 6 月
19 日起计算至本案判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
院第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52号

祝敏：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祝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411 民初 27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47号

费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费林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411 民初 27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49号

徐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徐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411 民初 27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8977号

桐乡市上善箱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4830975693071）、黄炳良（公民身份号码
330625197401318393）、束永义（公民身份号码
34242519810702202X）：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辉腾
拉链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上善箱包有限公司、
黄炳良、束永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三被告无法
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桐乡市上善箱包有限公司一次性付
款给原告货款 1256297.3 元及利息（本金 1256297.3
元，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年，利率 10%的利息）；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保全费；三、要求被告黄炳良、束永义对上述两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
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024号

戴皓杰：本院受理原告李飞与被告戴皓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2 民初 402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尹蕾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尹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尹蕾。尹蕾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尹蕾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尹蕾
2018年12月12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3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3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尹蕾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尹蕾，电话：13515859588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格瑞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卡西尼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舒乐梦厨具有限公司、詹光明、陈辉艳、沈锡丰、王丽华、徐建忠、支贤美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9,403,130.84

利息

1,188,383.65

体验刷新：
一案只跑一法官

前不久，因一起货款纠纷，南京的张先

生匆匆赶到余姚法院办理立案手续。在导

诉员的指引下，张先生走进了诉讼一体化

工作室。没等张先生开口，法官起身递给

张先生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法官的姓名、

联系方式等信息。在法官的帮助下，张先

生很快完成了立案。

“张先生，接下来这个案件都由我来处

理，我联系下被告看看能否调解。”

被告老刘在获悉情况后，立刻赶到法

院参与调解。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当场

达成了调解协议，老刘支付3万元货款，并

承诺剩余货款分期支付。

法官的高效办案刷新了张先生对诉讼

服务的印象，而这得益于余姚法院开展的

诉讼服务改革。与传统模式相比，诉讼一

体化工作模式打破了各流程节点之间的壁

垒，将立案、保全、调解等各个环节全部集

中起来，承办法官负责诉讼辅导、立案、送

达、保全、管辖权异议审查等工作。

“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模式极大方便

了当事人联络问询、知晓进展和参与诉讼

的需要，也引得当事人好评不断。

服务增值：
标准化诉讼辅导

此前，诉讼一体化工作室曾涌进39

名当事人，起诉要求余姚某建筑公司支付

180余万元工资款。当天，法官尚洁一边

审查材料，一边向原告道明：“劳动报酬案

件中，被告是否有履行能力也是案件执结

的关键……”

事后尚洁调查发现，在一起被告起诉

的货款纠纷中，法院已执行到位 126万

元。结合该情况，法官立即组织调解。因

立案时已从法官口中了解诉讼风险和执行

风险，原告很快就同意以总额七折兑现工

资，一周后就从法院领到工资。

面对许多没有诉讼经验的当事人，余

姚法院出台《诉讼一体化工作职责》，要求

工作室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诉讼辅导，清楚

知道“告的是谁”“怎么告”，保证诉讼更加

精准，并且对裁判结果有理性预期。

余姚法院审委会成员俞永慧说，诉讼

服务不仅仅要服务好当事人，也要给当事

人立好“规矩”。面对一些当事人为了个人

利益，伪造证据向法院起诉的情况，该院出

台《诚信诉讼管理规定》，在诉讼辅导阶段

向当事人作出虚假诉讼惩戒告知，并要求

其签订诚信诉讼承诺书。

此前刘某因一笔借贷纠纷向法院起诉，

法官向刘某进行了虚假诉讼的预警告知，并

要求其在诚信诉讼承诺书中签字，刘某却迟

疑了。在法官的追问下，刘某最终承认，该笔

借款实为赌资。因刘某的不诚信诉讼行为，

法院依法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

机制变革：
年轻团队的淬炼与成长

诉讼一体化工作室成立以来，八个由

“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组成的审判团队

充实到工作室。这些法官多为30岁左右

的年轻法官，根据工作室“最先受理、包干

到底”的原则，每个团队必须对最先接触的

案件一揽子负责诉讼辅导、立案、送达、调

解、保全、管辖权异议审查、速裁等工作，这

样的高要求，让团队成员坦言压力很大同

时收获也很多。

“一个案子从进法院到出法院都是由

我来办理，在立案阶段我就能够提前把握

双方矛盾焦点，实时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诉

讼心理变化，案件调解起来也更加得心应

手。”法官袁冠飞感触颇深，一体化运行解

决了原有办案模式中用力分散、重复劳动、

信息“孤岛”等问题，同时也将她锻炼成一

名“全科式”法官，“现在每天要接待三四十

个当事人，接触的案子各种各样，这就要求

我能够掌握处理各类案件的能力，业务水

平得到了飞跃性提升。”

张颖作为袁冠飞的法官助理，对办案

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体验：“以前法官在

法庭办案，我在办公室协助处理事务性工

作，更像是法官秘书，来到一体化工作室

后，我变成了‘小学徒’，旁观法官与当事

人沟通、调解案件，让我学到了不少办案

技巧。”

团队入驻工作室一年多以来，这些年

轻的法官、法官助理都得到了很好锻炼，

并迅速成长为该院的骨干力量。如今，诉

讼一体化工作室不仅是余姚法院服务当

事人的“门面”，也成为该院年轻法官的培

养基地。

诉讼一体化工作室的法官给当事人进行诉讼辅导

““您好您好，，我是您的专属法官我是您的专属法官！”！”
余姚法院设诉讼一体化工作室服务当事人余姚法院设诉讼一体化工作室服务当事人

通讯员 卢文静

2017年3月，为更好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改善当事人的诉讼服务体验，余姚市人

民法院建立了诉讼一体化工作室，为当事人提供诉讼辅导、立案、送达、调解、保全、管辖

权异议审查、速裁等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室成立以来，已办结各类民商事案件3089

件，其中调撤2813件，案件平均处理期限缩短14天，获得当事人及律师的好评。


